附件5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48]急救志愿者导师管理规范

为逐步建成一支与统一培训学时、统一课程教材、统一师资管理、统一考核标准、统一颁发证书的深圳市急救培训体系相适应的师资队伍，确保培训导师具备专业的教学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特制定深圳市急救志愿者导师管理规范。
一、基本条件
（一）年龄18周岁以上，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能够胜任培训所需的体力与精力要求。
（二）有责任心，热爱急救志愿服务事业，志愿参加急救培训工作。
（三）具备高等院校大专以上学历。
（四）遵纪守法，服从管理，热爱急救培训事业。
（五）参加过市急救中心急救普及相关级别课程或市急救中心认可的其他权威课程的培训。
（六）参加市急救中心急救导师培训课程培训并通过考核。
（七）有医疗机构任职经历的申请者优先。
（八）具有急救中心二级（含二级）辅训导师以上资质。
二、导师分类
培训导师与“五一”培训体系匹配，服务于深圳市公众急救培训相关事项。培训导师分为：
（一）主任导师。
（二）主讲导师：分为一级、二级。
（三）辅训导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四）急救志愿者导师：从二级（含二级）以上导师中遴选优秀者担任。
三、导师认证
培训导师认证的流程如下：
（一）资格初审。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向培训基地提出申请，基地负责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向市急救中心推荐。
（二）认证与颁证。市急救中心从中遴选优秀者担任急救志愿者导师，证书有效期为2年。
（三）签订聘任协议。基地与培训导师签订聘用协议。
四、导师职责
（一）熟练掌握课程要求的各项急救知识与技能，能够正确讲解及示范各项急救技术。有良好的表达与沟通协调能力，熟悉并掌握多种教学方法，并具备良好的课堂管理能力，确保培训效果。
（二）主讲导师负责对辅训和志愿者导师的授课质量及整个课程进行督导与考评；主讲导师负责认证课程的授课与考核，同时，对辅训和志愿者导师的授课质量进行监督与考评；辅训导师负责认证课程实操内容的训练指导与考核；急救志愿者导师主要负责急救志愿者课程的讲授。
五、组织与管理
（一）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积极参与培训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积极参加中心及签约基地指派的培训任务，每年培训任务次数不少于4次；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与其他导师共同协作，共同提升培训质量，确保培训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建立市急救中心、培训学员和授牌基地三方考核与评价机制，按照授课次数、学员认证通过率、培训学员满意度、签约基地满意度、主任导师满意度五个维度每年对培训导师的教学质量与效果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
（三）培训导师证书有效期为2年，每年接受培训中心组织的导师知识更新、复训和考核。证书有效期满后，经急救中心导师复训与考核合格后方可申请续约。
六、其他要求
（一）导师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不得以培训为名义谋取私利，损害学员或培训机构的利益。
（二）导师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学员的个人信息或培训过程中的敏感内容。

